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5-010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5

年3月2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4月16日下午14:30在公司328会议室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2015-011）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5-01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部材料”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年3月30日召开，会议决议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采

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15日----2015年4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公司328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1．凡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

2.03� �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

2.0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2.05� �认购方式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2.07� �上市地点

2.0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2.09� �滚存利润安排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七）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

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

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内容刊载于2014年7月15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2015年4月15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00至16：

30）；

（六）登记地点：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710201

传真：029-86968416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149

西材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149

（3）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 格

（

元

）

总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00

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

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议案

2.02

发行方式

2.02

议案

2.03

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

2.03

议案

2.0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2.04

议案

2.05

认购方式

2.05

议案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2.06

议案

2.07

上市地点

2.07

议案

2.0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2.08

议案

2.09

滚存利润安排

2.09

议案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2.10

议案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3.00

议案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4.00

议案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00

议案

6

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6.00

议案

7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00

（4）输入委托书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 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2）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

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查询。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潘海宏、左婷

联系电话：029-86968418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通知。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议案

2.02

发行方式

议案

2.03

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

议案

2.0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议案

2.05

认购方式

议案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议案

2.07

上市地点

议案

2.0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

2.09

滚存利润安排

议案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议案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议案

7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

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5-012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2800

万元–

3500

万元 亏损

：

385.39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有钛锭国储项目收入，本报告期没有该项收

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5-016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5年3月24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

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095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6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40,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4月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4月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

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的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

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4月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85

阜新金胤新能源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 08*****788

阜新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01*****018

节洪臣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4月8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04,500 3.25% 5,852,250 17,556,750 3.25%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11,704,500 3.25% 5,852,250 17,556,750 3.2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8,295,500 96.75% 174,147,750 522,443,250 96.75%

1

、

人民币普通股

348,295,500 96.75% 174,147,750 522,443,250 96.75%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360,000,000 100.00% 180,000,000 540,000,000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540,000,000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09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155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 陈睿

咨询电话：0418-6602618

传真电话：0418-6602618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5-019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30

日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北方” ）

的通知，其减少注册资本66.61万元，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科锐北方已取得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号码：110108000278101），注册资本由2,362.00万元减少至

2,295.39万元。 本次减资前后，科锐北方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减资前出资额

、

出资比例 减资后出资额

、

出资比例

1

张新育

603.88 25.5665% 603.88 26.3084%

2

何大海

286.30 12.1211% 273.60 11.9195%

3

袁钦成

286.30 12.1211% 273.60 11.9195%

4

张斌

286.30 12.1211% 273.60 11.9195%

5

尹东

157.47 6.6668% 150.48 6.5557%

6

闫文茹

103.78 4.3937% 99.18 4.3208%

7

张汉华

71.57 3.0301% 71.57 3.1180%

8

胡兆明

71.57 3.0301% 68.39 2.9795%

9

唐钢

71.57 3.0301% 68.39 2.9795%

10

安志钢

47.24 2.0000% 47.24 2.0580%

11

申威

47.24 2.0000% 47.24 2.0580%

12

王予省

47.24 2.0000% 45.14 1.9666%

13

朱明

33.80 1.4310% 33.80 1.4725%

14

李玉生

28.63 1.2121% 27.36 1.1920%

15

张玉林

28.63 1.2121% 27.36 1.1920%

16

王建

23.62 1.0000% 23.62 1.0290%

17

沙晓东

21.47 0.9090% 20.52 0.8940%

18

李均煜

17.89 0.7574% 17.10 0.7450%

19

周兰芬

17.89 0.7574% 17.10 0.7450%

20

苗丽萍

17.15 0.7261% 16.39 0.7140%

21

李绍星

16.46 0.6969% 15.73 0.6853%

22

梁正昌

14.32 0.6063% 14.32 0.6239%

23

李炜

12.23 0.5178% 11.69 0.5093%

24

赵玲

10.74 0.4547% 10.26 0.4470%

25

吉彤云

7.16 0.3031% 7.16 0.3119%

26

宁华平

7.16 0.3031% 6.84 0.2980%

27

张啟沛

4.77 0.2019% 4.77 0.2078%

28

石新义

3.58 0.1516% 3.58 0.1560%

29

刘大祥

3.58 0.1516% 3.42 0.1490%

30

陈如言

2.83 0.1198% 2.70 0.1176%

31

李金明

2.47 0.1046% 2.47 0.1076%

32

刘立革

2.39 0.1012% 2.28 0.0993%

33

曲学东

2.39 0.1012% 2.28 0.0993%

34

徐阳

1.19 0.0504% 1.19 0.0518%

35

包忠明

1.19 0.0504% 1.14 0.0497%

合计

2,362.00 100.00% 2,295.39 100.00%

上述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不涉及其它事项。

科锐北方本次减资程序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控股股东仍为科锐北方，实际控制人仍为张新育先生。 截至2015年3月29

日，科锐北方持有公司9,305.4709万股股份，占比42.63%；张新育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8.5万股股份，占比0.0389%，并持有科锐北方603.88万股股权，占科锐

北方注册资本的26.3084%。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2015-13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于2015年3月7日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杨光先生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30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3

月29日下午15:00至2015年3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航空路1号国航世纪中心B栋2层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22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

263,142,87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2.30％。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5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262,427,69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2.28％。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17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15,180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0.02％。

（四）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1� 名， 代表股份7,

436,4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代表股

份6,721,2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名，代表股份715,

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

（五）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262,637,0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72,780股反对；33,000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262,637,0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72,780股反对；33,000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1,262,637,0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72,780股反对；33,000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1,262,637,0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72,780股反对；33,000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1,262,631,9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508,880股反对；2,000股弃权。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25,59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13%；反对508,8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

（六）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1,262,637,09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72,780股反对；33,000股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1,262,610,707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99.96%；

499,166股反对；33,000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周健、徐小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5-02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周和平

先生将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通知，其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 ）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相关协议。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2014年4月1日，周和平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0,000,000股限售股股份质押给兴

业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约定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1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年3月27日，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7）。

2014年11月11日，周和平先生将上述质押股份中的22,000,000股股份解除质押，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11月1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11）。

经与兴业证券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周和平先生于近期将上述剩余未解除质押的78,

000,000股股份的购回期限延至2016年3月24日，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

让。 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不影响周和平先生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投票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周和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239,228,89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2.01%。 其中质押股份合计186,280,000股，占周和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77.87%，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本次延期购回股份78,000,000股，占周和平先生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32.60%，占公司总股本的13.7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5-02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15年3月13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9,430,89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

0.47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4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4月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后，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元/股，首期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将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由6.60元调整为6.55元。 本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王占君、周怡

3、咨询电话：0755-28299020

4、传真电话：0755-2829902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5-022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30日下午2: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嘉松北路28号上海新业大酒店。

3）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姚朔斌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3,057,73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0.3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3,

046,6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3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

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投资控股中德索罗门自行车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3,057,7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63,056,6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09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9%。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63,046,6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8%；反对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反对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01%；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夏慧君律师、 魏懿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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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5年3月24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如

下：

2014年度， 公司实现净利润1,021,474,204.98�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13,388,

295.34�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01,338,829.5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893,964,608.76

元，减去已分配股利517,983,750.00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88,030,324.57元。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2014年末总股本1,726,

612,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517,

983,75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是否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超过两个月：否。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以2014年末总股本1,726,612,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517,983,75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

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根据财政部、 证监会有关文件规定， 本次分红后，A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每10股实派现金

2.7元。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先按每10

股实派现金2.85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减持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5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减持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年减持的，不需补缴

税款）。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4月7日

红利发放日：2015年4月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除以下股东外，其他股东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

息将于 2015年 4月 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的股东：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96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2 01*****312

宁远喜

3 00*****867

林锦平

4 00*****759

叶耀荣

5 00*****038

朱慈荣

6 01*****735

邹孟红

7 00*****279

李志贤

8 00*****908

陈志红

9 00*****367

邹锦开

10 00*****211

丁珍珍

11 01*****894

吴一帆

2、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有关咨询办法

部门：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联系人：丁珍珍、刘沣

电话：0753-2511298

传真：0753-2511398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